附件
项目采购需求
一、比选项目内容
本项目共1个项目，采购互联网审方服务系统项目，总预算金额8万元。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项）
	预算金额（万元）

	1
	互联网审方服务系统
	1
	8


二、技术要求
（一）、互联网医院处方审查总体要求：
1.系统必须满足三医监管平台与互联网监管平台对于互联网医院医院处方审查的要求。
2.系统必须符合我院制定《互联网医院药师电子审方规则》
（二）、详细要求：
1.剂量审查：可结合年龄、给药途径、适应症等信息审查处方中药品剂量、给药频率是否在药品厂家说明书推荐范围内，包括审查每次和每日剂量的最大最小推荐量、每次和每日极量、给药频率。
2.据有关处方管理规定对处方药品超多日用量进行审查提示。（含多日内重复开具同一种药品情况）
3.给药途径审查：根据不同的药品和剂型，审查处方药品的给药途径是否合理。系统不仅可以对说明书明确禁止的给药途径进行审查，还应能对说明书未推荐的给药途径进行提示。
4.药物相互作用审查：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发生相互作用的药品，包括西药和西药、中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和中药、中药和西药,应提供药物相互作用详细信息，包括相互作用结果、相互作用机制、处理办法、讨论、参考文献（包括国外参考文献）。
5.适应症审查：根据患者的疾病诊断信息，审查处方中药品的适应症是否与患者的疾病情况相符。
6.禁忌症审查：结合患者诊断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该患者禁用的药品。
7.不良反应审查：结合患者的诊断和病生状态信息，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可能引起或加重患者当前病理状况的药品。系统相关审查数据应包括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不良反应通报。
8.特殊人群用药审查：根据患者年龄和病生状态判断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儿童、成人、老人禁用或慎用的药品。
9.妊娠哺乳用药审查：当患者为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时，可以结合患者诊断和妊娠、哺乳状态，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患者禁用或慎用的药品。
10.性别用药审查：审查处方药物是否存在不适用于当前患者性别的药品。
11.重复用药审查：对处方中多个药品进行重复用药审查，审查是否存在同一有效药物成分，是否存在药理作用分类同属一类。
12.药物过敏审查：结合患者既往药物过敏史，审查处方中是否存在可能引起病人过敏或者交叉过敏的药物。
13.规范性审查：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审查医生开出的处方是否规范，如是否填写诊断、是否按规定填写年龄、诊断与年龄/性别是否相符等。
14.医保审查：根据国家医保或省医保报销限定要求，对处方药品是否符合报销规定进行审查。
15.越权用药审查：审查医生开出的处方药品是否在其可以使用的权限范围内，如抗肿瘤药物等。
16.审查提示屏蔽功能：应能对剂量、给药途径、药物相互作用、禁忌症、不良反应、特殊人群用药、性别用药、药物过敏、重复用药、适应症审查项目进行审查提示屏蔽，屏蔽后不再对相同问题进行提示。
17.审查规则自定义功能：可以提供多种自定义方式，
基于系统审查数据自定义方式，节省药师工作量；可完全由用户新建审查规则包括审查要素和审查逻辑。
用户可自定义药品警示、拦截规则，被拦截的问题处方必须返回修改，否则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18.统计分析功能：可以按照科室、医生、药品对不同严重程度、不同类型的问题处方及审查结果进行统计，为医院分析总结提供依据。
19.药师审方功能：可以为药师提供专门的互联网审方工作平台，帮助药师完成互联网处方审查。医生提交处方后，本服务将自动对处方进行审查并将问题提示给医生，医生修改确认后再交由药师人工审查，药师审查通过的处方方可进入缴费。（具体响应时间要求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整）
（二）、对“系统”的技术要求：
1.可支持PC端、微信端等多种形式医生端应用，同时可提供药师审方APP供药师在手机端进行审方干预。
2.可支持用户查询互联网审查调用量，并能向用户发送用量提醒。
3.可支持将西药、中药、中成药分类分别派送到西药师与中药师客户端。
4.可支持将线下系统规则导入互联网审方规则库。线下维护规则能够自动同步到互联网系统规则。
5.可支持新增药品自动匹配说明书与系统规则，系统后台能够定期更新药品说明书。
6.可对药师审核工作量、平均处理时间等信息进行统计。
三、商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履约期限：系统30天内建设并调试完成，维保3年。
（二）服务地点：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预算金额：8万元。
（四）付款方式：按照医院流程进行支付。
（五）验收要求：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履约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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